
肇庆理工中等职业学校文件
各专业“双精准”示范专业建设委员会

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学校全日制教育教学工作领导体制，提高教学

决策和管理水平，确保学校教学工作的有序稳定，保证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校的实际，设立双

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

第二条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学校校长领导

下，对学校教学及其管理的指导思想、重大教学改革举措、有关教学

工作的长远规划、政策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研究和决定学校教学管理

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三条 为规范各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的工作行为，有效地

开展教学工作，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各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委员由直接从事教学工作、

有丰富教学工作经验的学术专家和熟悉教学工作以及有管理专长的

教务、教学行政领导组成。

第五条 各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四年，

可连聘连任或中途解聘。

第六条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委员由校长直接聘任。

第七条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1 人，，成员十三余人，可设办公室主任１人（可兼任）。

第八条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由各双精

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办公室主任兼职负责日常工作。

第三章 职责范围

第九条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及上级有关教育教学工作的

文件精神；制定学校有关教学及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政策、规划。

第十条 研究教学管理及教学改革成果推广运用等工作中的一些

重大问题。

第十一条 审议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等教学管理文件。

第十二条 对重大教学事故或教学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受理有关

教学事故的申诉和仲裁。

第十三条 指导教学管理部门开展教学管理工作。

第十四 条监督检查教学及教务管理工作。

第十五 条评审各类校级教学奖，推荐省市级以上教学奖。

第十六 条审议有关教务、教学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监

督各专业群执行。

第十七 条搜集有关教学及管理工作的信息、意见和建议，为领

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第十八条 聘请专家教授参与专业管理，促进行政与学术的有机

结合，实行民主化、科学化决策和管理。

第十九条 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为教学服务的工作关系。

第二十条 对涉及其它有关教学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二十一条 工作委员会在学校学术委员会框架下运行，接受校



长的直接领导，并执行校长办公会做出的有关决定。

第二十二条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

项实行表决制，表决时参加会议人数超过三分之二，并获得半数以上

票数，为表决有效。

第二十三条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实行例会制度，定期召开

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会议，研究工作，通报情况。

第二十四条 加强业务学习和思想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第五章 其它

第二十五条 各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

委员提交的议案，处理日常事务，召集委员会议。

第二十六条 根据工作需要，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可召开扩

大会议，范围由双精准专业建设委员会会主任确定。

第二十七条 根据委员的工作表现和工作需要，双精准专业建设

委员会会可临时增补或解聘委员。

第二十八条 本工作条例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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